 115年訓練醫院評鑑計分排序計分表 
醫院名稱︰                                       

衛生福利部已評定類別︰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其他(          )
(1) 師資人員分數(佔40分)
	勾選
	項        目
	勾選
	備  註

	
	(1)師資  6名 (20分)
	
	 (7)師資 12名 (32分)

	
	(2)師資  7名 (22分)
	
	 (8)師資 13名 (34分)

	
	(3)師資  8名 (24分)
	
	 (9)師資 14名 (36分)

	
	(4)師資  9名 (26分)
	
	(10)師資 15名 (38分)

	
	(5)師資 10名 (28分)
	
	(11)師資 16名(含)以上 (40分)

	
	(6)師資 11名 (30分)
	★加權
	(  ) 是       (  ) 否


▲以師資6名(含)以上開始計分

★ 師資含經加權後之師資︰招收1名住院醫師者，醫學中心(準醫學中心不含)師資得加權至多1名。(醫學中心依衛福部公告之合格名單)。
(二)學術發表與醫院分數(佔30分)

以下自評，請附佐證資料。以下所稱「住院醫師」不含第一年住院醫師。
論文計分方式：
SCI 原著或評論(review)1分，SCI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0.5分，
非SCI原著或評論0.5分，非SCI案例報告或其它類文章0.3分。
	項    次
	積   分
	勾選

	(1) 住院醫師以第一作者於國際醫學會及「台灣耳鼻喉頭頸外科醫學會」發表之耳鼻喉頭頸相關之口頭或壁報論文。依”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給分。

	= 1
得4分
	

	
	≥ 0.8, <1
得3分
	

	
	≥ 0.6, <0.8
得2分
	

	
	≥ 0.4, <0.6
得1分
	

	
	≥ 0.2, <0.4
得0分
	

	
	<0.2
扣1分
	

	
	口頭發表總人數/住院醫師總數
      ≥ 0.5    再加1分
	

	(2) CBME-Emyway資訊平台住院醫師EPA教學評量成果。分母：學員總人數(以學會調查之Emyway申報檔為基準)。分子：住院醫師至少完成25次EPA教學評量人數(含至少5個不同EPA及至少3個不同老師評量，且學員心得字數不低於20個字，且老師於7日(含)內回饋，且回饋字數不低於20個字才能算一次EPA教學評量)
	= 1
得10分
	

	
	≥ 0.8, <1
得8分
	

	
	≥ 0.6, <0.8
得6分
	

	
	≥ 0.3, <0.6
得3分
	

	
	<0.3
得0分
註：
1. 此項分數以學會提供之統計結果為準，若訓練醫院有疑義，可於提報本表時，附帶佐證資料，經委員會審查後，視需要調整得分。
2. Emyway異常樣態不列入計算(包括學員心得重複、老師回饋重複、老師回饋與學員心得相同、copy paste住院記錄或手術記錄等)。
	

	(3) CBME-Emyway-CCC資訊平台(5分)

a. 住院醫師總結信賴評定登錄

b. 每半年進行一次臨床能力委員會，並於學會指定期間完成上傳住院醫師總結信賴評定結果(含EPA1-EPA12至Emyway平台

c. 上傳期限為每年1月31日及7月31日前
	≥ 0.8
得5分
	

	
	≥ 0.6, <0.8
得3分
	

	
	≥ 0.3, <0.6
得1分
	

	
	<0.3
得0分
	

	d. 師資以第一作者或責任(通訊)作者發表耳鼻喉頭頸相關之SCI期刊原著論文之人數。依〝發表總人數/師資總數〞給分
	≥ 0.5
得5分
	

	
	≥ 0.3, <0.5
得3分
	

	
	≥ 0.1, <0.3
得1分
	

	
	<0.1
得0分
	

	e. 特殊手術執行項次與數量

	≥15項，且每項 ≥ 3人次，得5分
	

	
	≥14項，且每項 ≥ 3人次，得4分
	

	
	≥13項，且每項 ≥ 3人次，得3分
	

	
	≥12項，且每項 ≥ 3人次，得2分
	

	
	≥11項，且每項 ≥ 3人次，得1分
	

	
	未達上述標準            得0分
	

	師資只可招收1名住院醫師者 
	為該縣市唯一重度級急救責任醫院  
+2分
	

	積分總和
	以上各項次總和
	


(3) 師資資格積分計算 (佔30分)

每位師資可同時計算年資與教職積分。

	項次
	項              目
	得  分

	(1)
	教學醫院年資︰2-5年(   )x1    6-10年 (   )x2

             11-15年(   )x3    >15年 (   )x4 
	

	(2)
	教職積分︰教    授 (   )x4   副教授 (   )x3  

          助理教授 (   )x2   講  師 (   )x1
	

	積分
	(1) + (2) 總和/(師資人數x6) X 30 = 本項次得分 (滿分為30)
	


總分：__________________

★(1)以上分配原則及順位經理監事會授權訓練醫院評鑑委員會通過後公布實施，修改時亦同。
  (2)若衛生福利部另有規定，則依其規定辦理。
